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豁免公眾持股量之規定

本公司之公眾持股量現時低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25%。聯交所已批准進一步延長嚴
格遵守25%最低公眾持股量之規定的豁免期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。

倘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仍未能遵守第8.08條之規定，本公司將會向聯交所申
請進一步豁免，惟聯交所未必會批准進一步豁免。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股份
時，務請謹慎行事。

誠如中信資源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三十一日、八月十四日、九
月二十七日、十月三十一日、十一月二十九日、十二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九
日所發表之公佈，由於Keentech Group Limited（「Keentech」）將1,000,000,000港元浮息可換
股貸款票據兌換股份，自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以來，公眾持有本公司每股面值0.05
港元之股份（「股份」）數量為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15.06%。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
交所」）先前授予本公司豁免嚴格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8.08條有關25%
最低公眾持股量之規定於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屆滿。

自獲得豁免以來，本公司已就其公眾持股量狀況與財務顧問進行定期檢討，惟因市況持
續疲弱，本公司一直未能採取任何適當行動，可就本公司及其股東的利益恢復其公眾持
股量。股東須注意，本公司已取得聯交所之進一步豁免，有效期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
一日為止。

本公司及其兩位最大股東United Star International Inc.及Keentech（分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
股本約43.68%及41.26%）已向聯交所承諾，將盡其最大商業努力恢復本公司之公眾持股
量。倘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仍未能遵守第8.08條之規定，本公司將會向聯交所
申請進一步豁免，惟聯交所未必會批准進一步豁免。

聯交所已表明，其將密切留意股份之買賣及價格變動情況。本公司將於公眾持股量恢復
至規定水平或要求之豁免失效時發表進一步公佈。

倘聯交所相信(a)股份出現或可能出現虛假市場；或(b)公眾人士持有太少股份，不足以
維持有秩序之市場，聯交所將會考慮行使酌情權，暫停股份之買賣。本公司股東及投資
者於買賣股份時，務請謹慎行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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